
 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21）粤 0304执 13333 号 

申请执行人卓佩丽，女，1964 年 11 月 17日出生，住址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蜜村 6 栋 702，身份证号码

440923196411170040。 

被执行人卓日秋，男，1942 年 12月 28 日出生，住址广

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宾南路 100 号大院 17 号 501 房，身份证

号码 440902194212280019。 

    被执行人卓然，男，1997 年 12 月 22日出生，住址广东

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 70 号景蜜村 6 栋 702，身份证号码

440301199712225618。 

    被执行人李弦，女，1973 年 8 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贵州

省凯里市北京西路 71 号 8 栋 23 号，身份证号码

522601197308207628。 

申请执行人卓佩丽与被执行人卓然、李弦、卓日秋借款

合同一案，本院作出的（2020）粤 0304 民初 51289 号民事

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强

制被执行人偿付 1817511.58 元及利息等，本院于 2021 年 4

月 2 日依法立案执行。 

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卓峰名下位于中山市石

岐区悦来南路 38号益华领峯大厦 1607号房产（预售合同编

号：HTN2016130982）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内容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

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卓峰名下位于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 38 号

益华领峯大厦 1607号房产（预售合同编号：HTN2016130982），

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   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 

 

执 行 长    刘 规 海 

 执 行 员    闫 志 贺 

执 行 员    舒    适 

       

二○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

 

书 记 员    张    叶 


		2022-05-12T16:00:56+0800




